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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中国的药食同源理论独具特色,药食同源产业在国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药食同源

相关术语及其标准化文件的缺乏,给药食同源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较大困扰。 文章介绍了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概况,分

析了药食同源相关术语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药食两用植物等重要术语的含义,提出了制定、完善药食同源相关

术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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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is a unique theory for China. Industry related to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population health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dustry related to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is frequently hindered by lack of terms and their standard docu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general situation of industry related to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summarizes Current status of terms about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discusses definition of
some important terms like edible medicinal plant,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develop terminology of homology between drug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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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饮食文化、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药食同

源的营养保健理念独具特色[1-2]。 近年来,健康成

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主题。 有

关药食同源产品的研发、生产、贸易、应用等活动十

分活跃,一些基于中医药养生保健理论的凉茶、功
能性食品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创造了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然而,药食同源相关术语建设却存在不

少问题,影响了药食同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摇 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概况

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提出,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冶“五谷为

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

以补精益气冶。 隋代的《黄帝内经太素》提出,“五
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期疗病,
则谓之药冶。 “药王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将“食
治冶列为独立章节,叙述了果实、菜蔬、谷米等在疾

病防治中的应用,并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救疾之速,必凭于药。 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
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 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

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

者,可谓良工。 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
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冶。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也将

“食治冶列为独立章节,记载了多种疾病的食疗方

法。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提出,“药借食威,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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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力冶。 元代的《饮食须知》提出,“饮食藉以养生,
而不知物性有相反相忌,丛然杂进,轻则五内不和,
重则立兴祸患,是养生者亦未尝不害生也冶。 元代

的《饮膳正要》提出,“虽饮食百味,要其精粹,审其

有补益助养之宜,新陈之异,温凉寒热之性,五味偏

走之病。 若滋味偏嗜,新陈不择,制造失度,俱皆致

病冶。 明代的《食物本草》指出,“从来饮食用以养

生,而性味之类各殊,盖烹治调和之道,是不可以不

识冶。 清代的《随息居饮食谱》将食材分成水饮类、
谷食类、蔬食类、果食类、毛羽类、鳞介类等,论述了

多种食材的烹制、加工方法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此外,《神农本草经》 《食鉴本草》 《救荒本草》
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列出了很多种药食两用

植物。 丰富的中医药典籍为药食同源产业的萌芽

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2-3]。
药食同源产业与医药、食品、农业、物流、金

融、环保等行业密切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药

食同源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2017 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

干意见》要求,“加强新食品原料、药食同源食品

开发和应用冶,“加强现代生物和营养强化技术研

究,挖掘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冶。 2018 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积极开发观光农业、游
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冶。 2019 年中

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冶工作的若干意见》要
求,“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

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业冶。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意见》强调,“重点支持果品、蔬菜、茶叶、菌类和

中药材等营养功能成分提取技术研究,开发营养

均衡、养生保健、食药同源的加工食品冶。 《中国

国家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提出,
“加快食物与营养科技创新冶,“深入研究食物、营
养和健康的关系冶。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指出,“鼓励中医药机构充分

利用生物、仿生、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研发一批

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器械器材冶。 《国家中

医药局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与现

代高新技术产品相结合,促进中医药与互联网、旅
游、体育、餐饮、住宿等其他产业融合并协同发

展冶,“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养生保健机构和中医

药科研机构、院校、企业,研发、改进、推广面向老

年人的食品药品、康复辅具、日常照护、文化娱乐

等产品和服务冶。 《中医药“一带一路冶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要求,“统筹推进中医药医疗、
保健、教育、科研、文化和产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实现中医药与沿线各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

合发展,为‘一带一路爷倡议服务,为维护人类健

康服务冶,“推动成熟的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
功能食品等多种方式在沿线国家进行注册,形成

知名品牌,扩大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冶。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把健康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冶,“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

结合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

机构,加快养生保健服务发展冶,“大力传播中医

药知识和易于掌握的养生保健技术方法,加强中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运用,实现中

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冶,
“积极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
食品融合,催生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冶,
“加快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健

康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一批医学研究和健康

产业创新中心,促进医研企结合,推进医疗机构、
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高效协

同冶,到 2030 年在全国“建立起体系完整、结构优

化的健康产业体系冶。 国家对健康事业的重视,
为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助推力。 据

报道,以传统药食同源理论为重要基础的大健康

产业已经成为年产值上千亿元的行业,在国民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4] 。 到 2024 年,全球保健食品

产值将达 2500 亿美元[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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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摇 药食同源相关术语建设的

现状与存在问题

摇 摇 (一)药食同源相关术语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是

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

为目的的物品冶。 其中,“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物品冶的条文规定,确立了药食同源物品的

法律地位,明确了药食同源物品的基本含义,为药

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第 3 条规定,“国家发展现代药和

传统药,充分发挥其在预防、医疗和保健中的作

用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44 条规定,

“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

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

范、标准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冶。 《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法规的颁

布实施,为药食同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

障。 2002 年,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批准公布了 87 种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和

114 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表 1)。 此后,又相

继公布了数十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新资源食品(新食

品原料)和普通食品(表 1)。 这些药食同源物品在

食品工业中广泛应用[6],丰富了食品种类,满足了

消费者的营养保健需求,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

表 1摇 2002—2014 年药食同源原料进展

年份 物品名称 备注

2002

丁香、八角茴香、刀豆、小茴香、小蓟、山药、山楂、马齿苋、乌

梢蛇、乌梅、木瓜、火麻仁、代代花、玉竹、甘草、白芷、白果、白

扁豆、白扁豆花、龙眼肉(桂圆)、决明子、百合、肉豆蔻、肉桂、

余甘子、佛手、杏仁(甜、苦)、沙棘、牡蛎、芡实、花椒、赤小豆、

阿胶、鸡内金、麦芽、昆布、枣(大枣、酸枣、黑枣)、罗汉果、郁

李仁、金银花、青果、鱼腥草、姜(生姜、干姜)、枳椇子、枸杞

子、栀子、砂仁、胖大海、茯苓、香橼、香薷、桃仁、桑叶、桑椹、

桔红、桔梗、益智仁、荷叶、莱菔子、莲子、高良姜、淡竹叶、淡

豆豉、菊花、菊苣、黄芥子、黄精、紫苏、紫苏籽、葛根、黑芝麻、

黑胡椒、槐米、槐花、蒲公英、蜂蜜、榧子、酸枣仁、鲜白茅根、

鲜芦根、蝮蛇、橘皮、薄荷、薏苡仁、薤白、覆盆子、藿香

门类: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法规文件:《卫生

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状

态:颁布实施

2002

人参、人参叶、人参果、三七、土茯苓、大蓟、女贞子、山茱萸、

川牛膝、川贝母、川芎、马鹿胎、马鹿茸、马鹿骨、丹参、五加

皮、五味子、升麻、天门冬、天麻、太子参、巴戟天、木香、木

贼、牛蒡子、牛蒡根、车前子、车前草、北沙参、平贝母、玄参、

生地黄、生何首乌、白及、白术、白芍、白豆蔻、石决明、石斛

(需提供可使用证明)、地骨皮、当归、竹茹、红花、红景天、西

洋参、吴茱萸、怀牛膝、杜仲、杜仲叶、沙苑子、牡丹皮、芦荟、

苍术、补骨脂、诃子、赤芍、远志、麦门冬、龟甲、佩兰、侧柏

叶、制大黄、制何首乌、刺五加、刺玫果、泽兰、泽泻、玫瑰花、

玫瑰茄、知母、罗布麻、苦丁茶、金荞麦、金樱子、青皮、厚朴、

厚朴花、姜黄、枳壳、枳实、柏子仁、珍珠、绞股蓝、胡芦巴、

茜草、荜茇、韭菜子、首乌藤、香附、骨碎补、党参、 桑白皮、

门类: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法规文件:《卫生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状态:

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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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物品名称 备注

2002

桑枝、浙贝母、益母草、积雪草、淫羊藿、菟丝子、野菊花、银

杏叶、黄芪、湖北贝母、番泻叶、蛤蚧、越橘、槐实、蒲黄、蒺

藜、蜂胶、酸角、墨旱莲、熟大黄、熟地黄、鳖甲

2008 短梗五加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卫生部关于批准嗜

酸乳杆菌等 7 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

实施

2009 酸角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茶叶籽油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09 茶叶籽油、地龙蛋白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茶叶籽油

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09 杜仲籽油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 酌-氨基丁

酸、初乳碱性蛋白、共轭亚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

酯、植物乳杆菌(菌株号 ST-芋)、杜仲籽油为新资

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09 蛹虫草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蛹虫草为

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0 白子菜、御米油(罂粟种子油)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 DHA 藻

油、棉籽低聚糖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

关规定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0 雪莲培养物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金花茶、显

脉旋覆花(小黑药)等 5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

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0 玫瑰花(重瓣红玫瑰)、凉粉草(仙草)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 DHA 藻油、

棉籽低聚糖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关

规定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0 夏枯草、布渣叶(破布叶)、鸡蛋花

门类:凉茶饮料原料;法规文件:《关于批准 DHA 藻

油、棉籽低聚糖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

关规定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1 牡丹籽油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元宝枫籽

油和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

实施

2012 玉米须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卫生部关于玉米须有

关问题的批复》;状态:颁布实施

2012 人参(人工种植)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人参(人工

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2 乌药叶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蛋白核小

球藻等 4 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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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物品名称 备注

2013 沙棘叶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沙棘叶、天贝作为

普通食品管理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3 丹凤牡丹花、狭基线纹香茶菜、长柄扁桃油、青钱柳叶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裸藻等 8 种

新食品原料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3 显齿蛇葡萄叶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显齿蛇葡萄

叶等 3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3 茶树花、盐肤木果油、广东虫草子实体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茶树花等 7

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4 水飞蓟籽油、柳叶蜡梅、杜仲雄花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壳寡糖等 6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4 枇杷叶、湖北海棠(茶海棠)叶、竹叶黄酮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番茄籽油等

9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4 茶叶茶氨酸
门类:新资源食品;法规文件:《关于批准茶叶茶氨酸

为新食品原料等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4 刺梨、玫瑰茄、松花粉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关于将油菜花粉等食品

新资源列为普通食品管理的公告》;状态:颁布实施

2014 耳叶牛皮消(滨海白首乌)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滨海白首乌冶有关问题的复函》;状态:颁布实施

2014 粗叶榕(五指毛桃)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五指毛桃有关问题的复函》;状态:颁布实施

2014 白毛银露梅(药王茶)

门类:普通食品;法规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华西银腊梅(药王茶)冶有关问题的复函》;状

态:颁布实施

2014

丁香、八角茴香、刀豆、小茴香、小蓟、山药、山楂、马齿苋、乌

梅、木瓜、火麻仁、代代花、玉竹、甘草、白芷、白果、白扁豆、

白扁豆花、龙眼肉(桂圆)、决明子、百合、肉豆蔻、肉桂、余甘

子、佛手、杏仁(苦、甜)、沙棘、芡实、花椒、赤小豆、麦芽、昆

布、枣(大枣、黑枣)、罗汉果、郁李仁、金银花、青果、鱼腥草、

姜(生姜、干姜)、枳椇子、枸杞子、栀子、砂仁、胖大海、茯苓、

香橼、香薷、桃仁、桑叶、桑椹、桔红(橘红)、桔梗、益智仁、荷

叶、莱菔子、莲子、高良姜、淡竹叶、淡豆豉、菊花、菊苣、黄芥

子、黄精、紫苏、紫苏子(籽)、葛根、黑芝麻、黑胡椒、槐花、槐

米、蒲公英、榧子、酸枣、酸枣仁、鲜白茅根(或干白茅根)、鲜

芦根(或干芦根)、橘皮(或陈皮)、薄荷、薏苡仁、薤白、覆盆

子、藿香、乌梢蛇、牡蛎、阿胶、鸡内金、蜂蜜、蝮蛇(蕲蛇)、人

参、山银花、芫荽、玫瑰花、松花粉、粉葛、布渣叶、夏枯草、当

归、山奈、西红花、草果、姜黄、荜茇

门类: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法规文

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征求<按照传统既

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状态: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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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二)药食同源相关术语进展

在食品研发和生产实践中,药食同源相关字样

经常出现[2,7],但是迄今缺乏关于药食同源物品、药
食同源植物等术语的标准化文件。 一些社会团体

或企业制定了药膳等术语的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
但是难以完全满足药食同源产业的迫切需要。 在

《固体饮料》国家标准中,对“草本固体饮料冶的定

义为“以药食同源或国家允许使用的植物(包括可

食的根、茎、叶、花、果)或其制品的一种或几种为主

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食品添加

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凉茶固体饮料、花卉

固体饮料冶 [7]。 按照《固体饮料》国家标准,草本固

体饮料可用药食同源植物作为主要原料,但是该标

准并未给出药食同源植物的定义或范围,其他相关

标准亦未涉及。 药食同源相关术语和标准化文件

的缺乏,给草本固体饮料等药食同源产品的原料选

择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2014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务公开办公室针对多次收到有

关特定物品可否作为食品原料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的实际情况,专门发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政务公开

办关于新食品原料、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有关问题

的说明》,对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新食品原料等问题

进行了解答。 根据国家标准《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食品是指可供人类食用或饮用的物质,包括加工食

品、半成品和未加工食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药品用

的物质[8]。 例如,山楂、枸杞、蜂蜜和苹果等都属于

普通食品。 根据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

食品》,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

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 即适用于特

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

的食品[9]。 例如,由淫羊藿、黄芪、当归和白酒等制

成的酒就属于保健食品。 按照《新食品原料安全性

审查管理办法》,新食品原料是指在我国无传统食用

习惯的以下物品: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从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中分离的成分,原有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

成分,以及其他新研制的食品原料。 例如,人参(人
工种植)、显齿蛇葡萄叶、长柄扁桃油和嗜酸乳杆菌

等都属于新食品原料。 可以看出,普通食品、保健食

品、新食品原料与药食同源物品均有一定联系,但是

并不完全等同。 普通食品中的山楂、枸杞和蜂蜜皆

被《中国药典》收载,但是苹果并未被收载;保健食品

所用的淫羊藿、黄芪和当归也被《中国药典》收载,但
是白酒并未被收载;新食品原料中的人参被《中国药

典》收载,但是嗜酸乳杆菌并未被收载。 普通食品、
保健食品、新食品原料中的不少物品或组分(如枸

杞、人参)既能食用又能药用,属于药食同源物品,但
是其中也有很多物品或组分(如苹果、嗜酸乳杆菌)
未被列入《中国药典》或其他中药材标准,不属于药

食同源物品。 因此,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新食品原

料 3 个术语并不能完全替代药食同源物品或其他相

关术语。 消费者对药食同源产品的现实需求以及药

食同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制定、完善药食同

源相关术语。

三摇 药食同源相关术语的基本内容

药食同源的内涵十分丰富,笔者认为,药食同

源相关术语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药食同源植物:也称药食两用植物或药食兼用

植物,是指既能用于食品又能用于药品的植物,即
能够在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应用的药用植物[1]。
药食同源植物的食用范围由国家食品、卫生行政部

门划定,药用范围需记载于《中国药典》或者其他

相关中药材标准。
药食同源原料:是指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或原辅材料,包括药食同源植物、动物或提取物等。
药食同源原料可用来制造药食同源产品。 表 1 中

列举的绝大多数物品可作为药食同源原料[6]。
药食同源产品:是指以药食同源原料作为主要

原料制成的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等。 药食同源产

品通常具有营养保健功能,但是其功能声称必须遵

守国家食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中药类保健食

品、代用茶、凉茶、药膳等均可归入药食同源产品。
药食同源物品:药食同源原料和药食同源产品

合称为药食同源物品。
药食同源产业:是指与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

产、贸易、应用等密切相关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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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摇 对策与建议

1郾 加快制定药食同源相关术语,推动标准化

进程

国民健康关乎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 药食同

源产品在群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药食同源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3]。 为了保障国

民健康,指导药食同源原料的选用和药食同源产品

的研发,给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

实施提供标准化依据,迫切需要加快药食同源相关

术语制定工作。
2郾 整合多学科,协同推进药食同源相关术语

建设

药食同源产业涉及食品、医药、农业、物流、金
融、环保等多个行业。 药食同源相关术语建设需要

食品科学、中药学、生物学、医学、化学、语言学等学

科专家的协作配合,需要科研院校、企业和行政管理

部门等的分工合作。 术语是科学知识的重要载

体[10-11],药食同源相关术语的制定必然对药食同源

产业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在制定药食同源相关术

语过程中,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工作,联合多学科专

家,准确把握药食同源物品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全面

了解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将传统

养生保健理念与现代营养学、医学等知识相结合,为
药食同源相关术语的制定和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3郾 设立专项经费,加强药食同源术语的研究

工作

药食同源产品在群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药食同源产业是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 加快药食

同源相关术语建设,有助于推进药食同源产业的标

准化、现代化进程。 药食同源物品的功能学、安全

性等问题十分复杂[3,12-15],因此必须加强相关科学

研究工作。 经过科学试验和实践检验,有的药用植

物可能被归入药食同源原料,有的则可能从药食同

源原料中退出。 为了确保药食同源相关术语的顺

利制定,国家科技、食品或卫生行政部门可考虑设

立术语研究专项课题,资助术语标准化建设和相关

研究工作,为药食同源产业的规范化、现代化进程

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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